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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政府，作为《公约》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十八《规定，希望提出 

有关就《公约》第二至十六《规定所采取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的报告，这些有 

关妇女地位的措施，是在萨尔巧多目前的民主进程范围内采取的。

公约第二条

切目前的萨尔巧多共和国宪法于1 9 8 3年1 2月起生效，其中载有平等原 

则，这是心往历次宪法中氏列有的一项原则。因此宪法第3条（在有关个人权利 

的一节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享有公民权利时，没有任巧基于国籍、 

种族、性别或宗教的限制，不承认任何世袭官职或特权"。

如上所述，这一平等原则与化往宪法中的平等原则相同，所不同的是，在政往 

宪法中列在最后的原则部分现在成了第一部分，这是因为为了进一歩强调个人权利 

将它们波在更突出的地方，尽管保留了同样的内容。

从实际角度来看，这一原则不仅得到实施，而且是萨尔瓦多社会的一个积极方 

面。

化）萨尔瓦《法律结构没有禁止歧视妇女的明确措施，但所上文所述，宪法第 

3条规定，在萨尔瓦多，不允许基于性别的歧视。

似宪法第3《明确规定平等原则，根据该《，当妇女认为遭到歧视时，对此 

没有有关的具体司法或行政程序，但她作为公民可求助于下列宪法规定：

-违反宪法（第183条）

-人身保掉权（第1 1 1，2《^

—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保证（第2 4 7条）

-根据行政法提出诉洽。

一其利益或权利受到侵害的任何公民均可援引上述规定。

妇）如上文所述，自平尊原则列入基本立法从来，实际上在萨尔瓦多没有任何 

歧视性措施。

(^)政府最近对务农的男女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这实际上是一项公正行为，因 

为主要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报酬上的差异一直存在着，采取这一措施便消除了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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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宪法平等，，原则的做法。0。^ 1： 6总、统在提出稳定和经济复苏方案时提出， 

"关于确定最低工资问题，将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我们将对务农的男女严格实行 

宪法规定的男女同工同酬。"

的和^留特别设立的"审查萨尔瓦多立法蚕员会，，目前正在对萨尔瓦多的整个法 

律体制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改革，该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宙查《民法典》和所有有关妇 

女巧家庭的规定，这垫历义遗留下来的规定仍保留在我们的立法中，但未向今天的 

社会实施。同样，目前正在审查全面保护妇女的"家庭法典巧。

公约第兰条

萨尔瓦多政府己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耍措施，政确保妇女在与男子完全 

平尊的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和进步，因为正如宪法明确规定的那样，男女的权利巧 

义务没有任何区别。这亲明（这一点通过审查萨尔瓦多宪法可得到化实）在萨尔 

瓦多男女的《件是同等的。

政府依然急切地想提高妇女的地位，政府的总计划涉及到这一问题，该计划确 

定了应联系妇女问题考虑的政策巧优先事项。

公约第四条

1.如本报告开始所指出的，在萨乐瓦《，巧女完全平等，因此没有必要采取 

临时措施加速实现在萨尔瓦多邑存在多年的平尊。

2，萨尔巧多感到千分惊讶的是，研究其上一次报告会使某坚专家认为，《劳 

工法》中某些保护孕妇的措施。是保护过度，，，而事实上采取这垫措施是为了保护 

母亲及其未夹的子女，无论如何应看成是保护性的，而不是有害的、更不是歧视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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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五祭

共和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改变社会文化格局，政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的偏见。 

政府的息计划"和平道路，，将下列方面列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在巩固家庭的过 

程中，妇女被认为是一个基本成员，同时牢记她在教育和扶养子女方面承捏的责任 

和作为生产因素所作的贡献。未婚和被遗弃母亲的人敬么多，说明在大多敬情况 

下，萨尔瓦多妇女承捏家庭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要努力促进妇女组织寻求充分承 

认妇女的作用和保护家庭。"

政府将特别注意妇女的基本教育，确保在各级妇女获得更多机会，至少能够完 

成初等教育，亦法是继续在学校学习巧推迟结婚巧生育年龄，将在萨尔瓦多努力消 

除有损妇女尊严的一切现象：粗野行为、虐待、侮辱、不尊重、冒犯正派行为、色 

情勾当、影响妇女的恐惧气氛。学校教育学生在家庭核瓜中相互尊重，在萨尔瓦 

多不应容忍任何不尊重妇女的现象。

将努力发现妇女的工作巧她作为家庭主妇的安全之间有些什么关系。男子接 

受价值观和了解自己的责任，将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其父母职责，并将逐步将家庭 

核记转变为均衡的单位，男子巧妇女在家庭单位中相互取长补短，履行各自的职责。

上文清楚亲明，政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确保积极实施《公约》中包含的原则。

公约第六条

在萨尔瓦多刑事立法中，未将卖淫定为单独一项犯罪行为，但诸如"剥削卖淫" 

等特殊案例，根据《刑法典》第2 1 条处理：

第2 1 0 ？ 〇条."任何依靠（即使部分依靠）他人卖淫过活（剥削卖淫收入） 

的人，应判处一至兰年徒刑。"

第2 0 9条.‘同谋卖淫，一"公开'或隐蔽支持、智理和控制妓院的任何人或 

经常为未满16周岁的妇女卖谣培供方便的任何人，应判处一至三年徒刑。"

《刑法典》有一《规定耍惩罚强奸妇女的行为：

第1 9 6条."强奸妇女者应判处兰个月至二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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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及其他方面，应当明确指出，目前也正在严格宙查刑事立法，很 

可能将修正这些方面的规定，化便使妇女得到更多保护。

第二部分

公约第韦条

自1 9 3 9年起，萨尔瓦多妇女便享有选举权，当时，与男子相叱，妇女显然 

处于不利地位，因对男子的唯一要求是必须是公民（年满18周岁）并臣在市登记 

处登记。然而，尽管宪法^1939年）未作化不同规定，但选举法要求妇女须符 

合一系列条件，这便大大减少了妇女选举者人数。那时，妇女只有选择权，但不能 

应征公职直到1 9 5 0年，政治宪法才第一次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一切宪法权利， 

因此，目前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公民权巧政治权利。宪法第7 1备规定：

"年满18周岁的一切萨尔瓦多人均为萨尔瓦多公民。"

第7 2条."公民的政治权利是；

1.行使选择化

2，根据法律联合组织政党巧参加包建立的政党；

3，根据本宪法和从属立法的要求，应征公职。"

第7 3条."公民的政治义务是：

1.行使选举板

2，拥护共和园宪法并确保宪法得到支持；

3,根据法律为園家服务。"

如宪法设想的，行使选举权还包括行使在直接普选中的选举权。

共巧園政治生活中反映上述这些规定，因为立宪会议中有一名女主席，而且目 

前有几名妇女在政府里捏任要职，如副部长"及省长，市长巧高级公共行政官员。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即12 

？3呂色 6

公约第八条

目前妇女在担任政府职位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外交部口，有两名公使衔 

参赞、一名一等秘书、14名领事和副领事和3 2名高级专员。

妇女在外交部担任下列职务：

―礼宾司司长；

―法律顾问；

―财政司司长；

―国际合作司司长；

―边界科科长；

—边界事务蚕员会成员；

―国际经济组织科科长；

一中美洲事务司司长。

公约第九条

在萨尔瓦多宪法体制中，妇女不会因与外国人结婚而失去国籍。实际上，这种 

婚姻只会方便外国配偶获得萨尔巧《国籍。

在这方面，自1 8 7 2年宪法政夹，萨尔瓦多立法有了相当的进展，该宪法第 

1 5条明确规定：外国人与萨尔瓦多妇女结婚并不使该妇女失去其萨尔瓦多国籍 

(:这一原则一直保留到1 9 4 5年，然后由第二个立法作出规定 

目前宪法第9 2，4《规定：

第9 2"下列人员经入国籍获得萨尔瓦多国籍：

4，与萨尔瓦多妇女结婚的外籍男子或与萨尔瓦《男子结婚的外籍妇女并在婚 

前或婚后在该国居住两年者"。

母亲也是获得国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宪法第9 0餐规定：

第9 0《，下列人员天生为萨尔瓦多人：

1.在萨尔巧多领止上化生的人；

2，萨尔瓦多父亲或母亲其在围外出生的子女；

3,夹自组成中美洲联邦共巧围的真他国家在萨尔瓦多定居、向主管当局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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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获得萨尔巧《国籍者，他不必放弃其原夹国籍。"

第兰部分

公约第十条

共和围宪章第5 3《规定："人享有受教育和获得文化的固有权利；因此，国 

家的义务和基本目标是维护、促进和宣传这种权刺。"

萨尔瓦多承认，人享有受教育的围有权利，因此认为这是圍家的义务和基本目 

标。

该条范围相当广、说的是"人"，即没有基于性别的任何区别，特别是在这个 

被认为是国家基本目标的方面。

在萨尔瓦多，教育是由私人机构或公共机构办的。但这两种教育机构必须采用 

教育部制定的同样的教学大纲，全国各地各类学校都采用同样的教学大纲。固此， 

在教育方面不存在歧视妇女的现象，因为教学大纲中没有基于性别的任何区别。

在关于各种学习的补助或奖学金方面，妇女也享有同尊的条件。

关于扫盲运动，萨尔瓦多开始执行一项巧大的扫盲方案，该方案当然没有任何 

歧视性内容。

尽管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妇女文育率高于劳子：妇女为5 4，5 5%，男子 

为4 5，4 5 %。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社会文化状况，尽替作出很大努力，在 

萨尔瓦多农村地区仍存在这种社会一文化状况，农村的女孩子不得不帮助母亲照料 

弟、妹或料理家务。此外，结婚旱巧生育早，妨碍妇女获得正规教育，从而佑坟 

种状况更恶化了。

接受正规教育的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参加体育运动的自由权。通过广播、 

电视巧报纸攝供计划生育咨询，并持续开展运动，强调只有计划生育，家庭才能幸 

福。再者，萨尔瓦多人口统计协会在全園各地设有许多计划生育援助巧咨询办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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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十一条

在劳工事项方面，萨尔瓦多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但她们在某些工作中 

和在怀孕期间得到特别保护。

应当指出的是，新的《劳工法》（其中规定了一些工人权利^目前正在宙查中， 

不过仍处于规划阶段。目前正在实施如下规定：

宪法第3 7条规定："工作是社会职能，受到園家保护，不视为商员。"

同样，宪法第2条特别规定，工作是一项人权，是一项基本保证。

第"人人有生存权、保持身，公健全权、自由权、安全权、工作权、财产 

权、占有权政及这些权利得到保护的权利。"

这说明，萨尔瓦多宪法将工作视与一切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选择职化巧就化化会方面，法律上没有任何区别。当有必要确定哪些类型 

工作由于其内在性质而不适合妇女的生理状况时，便作出区别规定。

因此《劳工法》第1 0 5条规定，"禁止不满1 8周岁的人巧任何年令的妇女 

从事危险和有害健康的工作。"

《劳工法》第1 0目秦对危险工作作了如下定义；

第1 0 "危险工作系指可能造成死亡或直接对工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

工作。人们认为，这种工作的危险产生于其内在性质、使用、生产或稱放的原料 

类型、这种原料产生的残渣类型、腐蚀性、易燃和易爆物质的处理、任何形式这种 

材料的储存。

例如，下列工作视为危险工作：

权）对正在运转的化器注油、清洗、检查或维修；

化）使用自动、园盘形或带铅的任何工作；其操作需要特别小记巧特殊技能的 

剪刀、刀、巧削刀具、错或其他机械识备，厨房和屠宰用具巧类化工作用 

具除外；

似地下或水下工作；

(則使用或生产易爆、有害健康或有毒原料或易燃物质的工作；驻他类似工作；

似所有类型的建筑工程巧有关的爆炸、维修、保养巧类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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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矿山和采掘工作；

(宮）海上工作、船货储存、码头装卸货；

化）有关安全和卫生、集体合同或协议、个人合同和巧部劳动立法的法律巧条 

例规定的其他类型工作。"

第1 0 8条."有害健康的工作系指由于其操作条件或由于其巧在性质可能有 

害工人健康的工作；使用、生产或擇放的原料类型或这种原料的固体、液体或气体 

残余物可能造成伤審的那种王作，例如：

虹）因处理有毒物质或产生有韋物质的原料而有中毒危险的工作；

彻产生有害气体或烟雾或有毒气体的任何王业生产活动；

村产生有善尘埃的任何生产活动；

化）有关安全巧卫生、集体合同或协定、个人合同巧内部劳动立法的法律巧备 

例规定的其他类型工作。"

如本报告所指化的，在萨尔巧多，不存在任何歧视妇女的情况，因此难得在法 

律体制中找到特别针对妇女的规定，结果是，就自由选择职业而言，宪法中只有一 

般性原则。宪法第8《规定：

"任何人没有义务作法律没有规定的工作，或不作法律没有禁止的工作"。

从这一规定中可政看到，在萨尔瓦多男女均可政自由选择职化。

关于就化安全的原则，孕妇从怀孕开始直到产假结宋享有全面，充分的化护， 

《劳工法》载有题为"妇女的工作，，的一节。

第110条."禁止雇主安排妇女从事不适合怀孕期间作的工作。需畢在体 

力上作出很大努力的任何工作均不适于臣怀孕四个月的妇女。"

第1 1 1条."君女工怀孕，便有了充分理由将其调到另一个职位，如果她的 

工作涉及与公众直接接触。这一调功可根据廬主的意思或有关工人的要求作出。"

第1 1 2《，"产假结宋时，女王有权回到她怀孕前捏任的职位上。"

第1 1 3条."从怀孕一开始，直到产假结宋，事实上的解應或过去合法程序 

造成的解雇不应导致终止女工的合同，除非解廬的原因发生在怀孕前；然而，即使 

是后一种情况，化应在产假结宋后才能解廬。"

男女同工同酬，共和国宪法第3 8条第1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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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号."在同一企化中，在相同情况下，应对工人实行同工同酬原则，无论 

其性别、种族、宗教或国籍。"

这一原则从今年1月起完全生效，今年，对务农男女实行了同工同酬原则。

关于学徒合同，昨尔瓦多立法没有区别对待男女，对合同的管理只是一般性规 

定，即订立了学徒合同的任何男女得到相应报酬并享有社会保险制度的财政和社会 

福利。

还有没有基于性别区别的有关培训巧再培训的一般性规定。

宪法第5 0条对萨尔瓦多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作了规定："社会保险制度是强 

制性公共服务。法律规定其执行范围巧巧式。"同一餐规定，廬主、工人和国家应 

分摊社会保险捐款。社会保险法第3《规定："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应首先适用 

于为廬主廬用的所有工人，无论合同关系类型和报酬形式如何。该制度应及时扩 

大到包括不是为届主雇用的其他类别工人。"

如上所述，社会保险制度对男女没有任何区别。

在社会保险方面，去年取得了某些进展，例如自己经营者列入该制度（法令

第9号法令第2条.。化独立工作者身份肯先应列入社会保险制度的还有该制 

度划为雇主的那些人。"

同样，第1 0号法令(：0, 0,岛〇, 21^及613^85 规定，退休矛口有权享有月养 

恤金的年令，男子是6 0岁，女子是5 5岁，化取代化前的男子退休年令为6 5岁 

和女子退休年令为6 0岁的规定。

社会保险法第2条开列了社会保险制度所包括的险类。

第2条."社会保险制度应逐步包括因下述原因工人遭到的风险：

汹疾病、普通事故；

化:）工伤事故，职业病；

似怀孕；

做残疾

(刮年適

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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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被迫失化。

养恤金领取者和由被保险人和养恤金领取者扶养的家庭成员，因虹巧口似所列原 

因有权按条例规定的时间、条件巧方式享有福利。"

社会保险制度包括上述所有俭类，被迫失业除外。

社会保险制度作了如下规定：

第5 9条."在怀孕情况下，被保险人应在条例规定的时期里，1^^^朵例规定的 

方式早有下列福利：

(过）医巧、外科手术、医药、牙科、医院和实验室服务，但防这些服务在怀孕、 

分娩和产后期间是必须的为限；

化）因怀孕而生病时享有本条第一部分所列福利。如果被保险妇女死亡，活着 

的亲属应有权获得第6 6条规定的帮助；

似发给根据《劳工法》应发给她的休假、医疗证明；

姑根据本法第4 8《计算的现金津贴，但朵件是被保险妇女在领取津贴期间 

不得从事任何有报酬工作。一名妇女无论如何不得同时领取生病津贴和产期津贴；

间哺乳期间的现金或实物帮助，若医务人员认为母亲的奶不够喂养婴儿；

的给新生婴儿的一套服装和用品，称么为'婴儿的全套用品，。，，

第6 0《，"被保险男子应有权让其妻子或终身伴侣（如果他没结婚的话^享 

有前条树、似、似和的巧规定的福利。，，

《劳工法》还规定：

第3 0 "廬主必须给予怀孕工人1 2周假期，作为怀孕休息期，其中有

6周应当是分娩后的产假？在此期间，还应预付绝她相当于其基本工资7 5 %的津 

贴。"

第310《，"女工为了能获得前条规定的假期，她只需向雇主交一份写在普 

通纸上的医巧证明，说明巧振情况和列明预产期。"

第3 1 "女工为了有权享有本备规定的现金津贴，必须符合一项严格耍

求，即她在预产期前己为同一廬主工作了六个月；但无论如何，她应享有第3 0 9 

餐规定的假期。"

第3 1 2餐."如果产假满后，工人出具医疗证明，说明她的健康状况还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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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作，她的合同应根据第3 6，4《规定的原因，在恢复健康所需时期里继续中 

止，雇主必须向她支付生病津贴，并保留她的职位户 

有关公共廬员的各种巧式假期的法律规定：

第9餐，"通常根据有关病假的规则给予产假。但产假不得超过9 0天，产 

前一个月，产后两个月，无论有关女工工年的长短，必须给予产假。

公约窠十二条

在萨尔瓦多有限资源范围内，保健一直是政府主要关记、的事项之一，在晤供保 

健服务，包括国家免费提供的保健服务方面，从夹没有任何歧视。

在萨尔瓦多，产科医院对任何提出要求的孕妇，从怀孕开始直到分娩为止，提 

供医疗、住院巧医药服务。

如上文所述，社会保险制度也包括妻子或终身伴侣，因此当她们怀孕时从怀孕 

开始直到分娩为止，向她们提供保健服务。根据社会保险制度，向产妇提供所谓 

"新生婴儿的全套用品，，（包括衣服和新生婴儿用品^ 及给予哺乳的现金或实物 

帮助。

就计划生育方面的服务而言，如上文所述，设立了一些中记，就计划生育的好 

处向妇女或夫妇提供咨询，还有各种计划生育的方法及每一种情况最合适的方法。 

这些中记免费播供服务。

公约第十兰条

关于家属津贴的权利，如上文所说明的，这坚是工人的权利，因此，妇女有权 

享有它们，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妇女，而是因为有关的劳资关系。然而，由于她们 

的性别，她们享有特殊福利，例如；

归）产假及怀孕和产假期间的职业保化

似关于获得银行贷款、抵押巧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贷方面，不存在对妇女的任 

何歧视现象，因为在萨尔瓦多体制下，凡符合法律规定的麥件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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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获得信贷、抵押等；

村参与娱乐活动、运动巧文化生活各方面：萨尔瓦多宣布教育是真基本活动 

么一，而运动视为教育的一部分。

既然这是围家的基本活动之一，就参与而言，没有任何歧视。

公约第十四条

目前政府正作出很大努力，打破农村地区歧视妇女的社会一文化格局，正是为 

了这一目的，如上文所述，对务农男女实行同工同酬。

提供充足的住房、卫生、水电、交通巧通讯是国家针对全民而不仅仅是针对妇 

女的一项目标。此外，正在农村开展的扫盲运动有利于全民，而不仅仅有利于妇 

女。

根据主地改革制度，建立了合作社，这使妇女有了更多的细织起夹的机会，甚 

至在未改革部口里也有了一坚合作社，完全由妇女组成。

在取得信贷巧农化贷款方面，没有任何歧视，因为没有基于性别的区别。这 

是因为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有偿还能力的任何人，均可获得信贷。

公约第十五条

本报告反复指出，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

在公民事务上，如《民法典》第1316、1317、和1318条所确认的， 

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

诉讼和意图声明

第1 3 1 6各."下列《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承捏有关诉洽或意图声明的 

义务的必要餐件：

1. 化们具有法律行为能力；

2, 他们同意诉讼或意图声明，他们的同意不致失效；

3，目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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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由正当。

一个人的法律行为能力在于他有能力独立地承捏义务，而无需依靠他人或授权 

他人。"

第1 3 1 7条."人人具有法律行为能力，法律宣布的不具行为能力的人除外。7,

第1 3 1 "精神病患者、未成年儿童和不能用文字说明自己意思的韋哑

人绝对无法律行为能力。

他们的诉洽不引起自然法又务，不可能是附带担保的对象。

此外，尚未成熟和未成为法人的年轻人被认为不具有行为能力；但前者不是绝 

对不具有行为能办因为在法律确定的案例中，他们的诉讼是有效的。从下述意思 

上说，后者被认为绝对不具有行为能力，他们的诉讼，如果违反为营理它们而通过 

的规则，则不具有任何效力。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无行为能力情况，涉及法律禁止某些人提出某 

种诉讼。"

妇女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如《民法典》第1 8 9条所表明的：

第1 8 9条："配偶双方可订立契约，妻子订立任何合同或出庭时无需征得丈 

夫或法官的许可。这一规定适用于根据化前的法律结成的婚姻。"

公约第千六条

？叫6 14

在有关婚姻和家庭事项方面，配偶双方也是平等的，因为对双方的要求是相同的， 

年龄方面的要求除外。《民法典》第1 0 1和1 0 2条规定：

第10 1条："没有受到法律上的障碍的所有人均可结婚。"

第1 0 2条；‘‘下列人绝对不能结婚：

扣未满16周岁男子，未满14周岁女子；

间不能充分运用其理智的人；

诚有明显的不可医治的影响性交的永久性生理缺陷；

恤法律上未解除婚姻关系的人。"

年龄方面的差异是可臥理解的，由于男女生壇发展方面固有的原因而不应视为 

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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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自由表示同意是婚姻有效的一个条件，因为婚姻若违背配偶任何一方的意 

愿，均属无效。《民法典》第1 0 5条规定：

第1 0 5条；"未征得有关人的同意^根据有关规则，其同意是必需的^，不 

得举行婚礼，除非有关一方结婚无需征得他人同意或&征得有关地区巧审法官的同 

意。"

遗憾的是，在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方面，没有平等，但应当指出，这些规 

定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法律规定，审查萨尔巧多立法委员会正特别注意废除在萨尔巧 

多立法范围巧目前是不恰当的这类规定。

《民法典》第1 8 2条规定：

第1 8 2条："配偶双方相互必须忠实，在生活的一切情况下，相互支持和帮 

劫。

丈夫保护妻子，妻子服从丈夫。"

但必须指出的是，严格实行这一原则，对萨尔巧多社会没多大关系，因为在这 

个社会里，男女完全平等。

关于解除婚姻关系问题，萨尔瓦多立法没有对男女作出明确的不同规定，这不 

是在解除婚姻关系权利方面，而是在离婚理由方面。《民法典》第1 4 5条规定： 

第1 4 5条："法律承认下列离婚理由：

…由于婚前丈夫不知道的非法关系而怀孕；

似妻子通化

巧）丈夫通奸并造成不良影响或遗弃妻子；

恤配偶一方想杀另一方；

巧）严重虐待或经常进行人身虐待；

化）配偶一方明目张胆地齡酒，这臣成为他正常行为的一部分；

巧）配偶一方自愿或事实上遗弃另一方达六个月之久；

诚因普通法罪行，配偶一方被判处监禁或严重惩罚；

巧）配偶一方企图腐蚀子女或参与腐蚀子女或丈夫试图腐蚀妻子；

(化）配偶完全分居一年或连续几年，双方都谋求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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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逝和间所列理由是歧视性的，因为於丈夫通奸作为离婚理由，还要求造成 

不良影响或遗弃妻子，而妻子只要有了通奸行为，离婚理由便充分了。

有关再婚的问题，对男女有不同规定。《民法典》第1 8 0条规定；

第1 8 0条："当婚姻解除或废除时，女义如果怀孕，在分娩前不得再婚，或 

者，如果她没有怀孕的迹象，在婚姻解除或宣布废除后300天中不得再婚。

这3 0 0天可减去有关婚姻解除或废除前丈夫绝对不可能接近妻子的天数。"

因此，男子在解除前一个婚姻关系后可立即再婚，而女子必须等3 0 0天。

在父母亲的权利和责任方面，原则上说，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父母亲的 

公民地位方面有区别。《民法典》第2 5 2条规定，如果小孩是婚生，父母亲共 

同行使父母职权。

第252条；"父母职权是法律赋于共同行为的合法父母，或仅斌于其中一方 

(若无另一方^，或适当时赋于未婚母亲对其未获得行动自主权子女的一系列权利。

此外，如果没有母亲，承认其子女的生父拥有父母职权。

任何年龄的未获得行动自主权的子女是家庭及父亲或母亲（就与予女的关系而 

言，即家庭的父亲或母亲）的合法子女。

当法律提到家庭的父亲或仅仅提父亲时，应当理解为是指行俊父母职权的父亲 

或母亲，或父母两方^如果他们共同行使父母职权除非单独提及父母一方或另 

―方。"

本报告己提及计划生育，并提到对所有人免费执行计划生育方案，性咨询方案

等。

在法俸上代哀未成人方面，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因为妇女可代衷其子 

女或化为其监护人，或必要时为他们指定监护人。

在结婚前后，要子可自由选择专业或朗化^ 关于姓氏，在萨尔巧多没有具体 

的条例，但审查萨尔巧多立法委员会正在研究有关姓氏的可能立法，政便使妇女在 

结婚时可选择她希望采用的姓氏，只有一个要求，即在举行婚礼时，应说明所及用 

的姓氏。

根据萨小^多立忠，肥哨可目己菅理其财产，因为有一个分别财产制，根据该 

制度，宴子无需征得丈夫同意而可自由订立合同郝管理自己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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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正式登记问题，这是婚姻具有效力的一个条件，第3 1 6条规定：

第3 16条："婚姻登记应有恰当内容，其中应包括；

…配偶双方的姓名.年龄、专业或职业；

尚在合法情况下，父母亲的姓名，或在不合法情况下，母亲的姓名；

饼证明婚姻的官员的姓名和出席婚礼的证人的姓名；

恤婚礼举行日朔。

有关地方的市长应在婚礼举行后八天之内采用有关证书的资料进行登记，主持 

婚礼的官员不得迟于婚礼举行后第二天将证书送交市长，除非该官员是市长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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